敖汉旗国有林场林间地管理办法

第一条   为了加强国有林场的林间地管理，提高国有林场林间地经营水平，促进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国有林场管理办法》（林场规〔2021〕6号）、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及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   本办法适用范围：敖汉旗各国有林场。

第三条   本办法所称林间地，是指由国有林场使用的林间地，以及其它依法用于国有林场林业生产的土地。

    第四条  国有林场林间地使用权，经旗林草局许可，可以向社会发包，由社会资本经营。未经许可，不得违规发包。

第五条    国有林场发包林间地前，提前一个月上报发包林间地清单，旗林草局接到清单十天内进行备份、核准、许可。

第六条    各国有林场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经旗林草局同意后，采取不同的承包经营形式。

第七条   国有林场对外发包林间地，应采取公开竞价的形式发包。

第八条   对外发包林间地，必须进行公示。国有林场应召开党总支委员会集体决策，确定对外发包林间地，决定公示内容。

第九条   国有林场对外发包林间地，承包期限不得超过1年。

第十条   林间地发包要坚持有利于国有林场发展的原则。

第十一条   国有林场林间地对外发包必须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正确处理国有林场及承包方二者利益关系。

第十二条    国有林场林间地发包要坚持有偿使用的原则，林间地承包方需按照公开竞价程序参与竞价，获得林间地使用资格后，缴纳林间地承包费，可获得使用权。国有林场依法保护承包期内的林间地承包关系。

第十三条   国有林场林间地承包人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，保护好林间地林木资源。未经依法批准，不得改变土地用途。

第十四条   按照“收支两条线”制度规定，国有林场林间地承包费必须上缴旗财政，不得侵占、私分、截留、占用、挪用、隐匿、坐支。

第十五条   无人竞拍的林间地实行市场化运作。由国有林场参照当年当地土地承包价格，协商发包经营。

第十六条   对承包方拒不或不按时缴纳林间地承包费的，发包方有权收回发包林间地。

第十七条   坚持依法、平等、自愿的原则，国有林场依法同承包方签订林间地承包经营合同。

第十八条   林间地承包经营合同一般应当包括下列主要条款：
（一）订立合同双方的名称或姓名、法定证件及其编号。
（二）发包林间地的名称、坐落、面积、质量等级等。
（三）承包形式。
（四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。
（五）缴费形式、时间、地点。
（六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（七）违约责任。
（八）双方约定的其它条款。
（九）签约人签字、注明签约时间。

第十九条  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职务职权，干涉林间地发包、承包合同签订。林间地承包合同一经订立，即具有法律效力，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。

第二十条  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，致使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不能履行的，可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。

第二十一条   合同双方的一方不按合同履行义务，另一方有权提出终止或变更合同，可以收取违约方相应数额的违约金。

第二十二条   合同双方发生纠纷，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可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

第二十三条   承包方不得对林间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二次流转。

第二十四条   发包方要建立约束机制，完善林间地承包管理，鼓励承包方增加对林间地的投入，培肥地力，提高林间地生产能力。

第二十五条   在林间地承包经营过程中，发包方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，避免“以包代管”现象发生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第二十六条   本办法由旗林草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 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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